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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5_8A_A1_E5_B8_88_E8_c46_644139.htm 新《企业会计准则

第9号-- -职工薪酬》与旧准则相比，增加了带薪缺勤等新型

职工薪酬的处理，是我国会计准则的重大历史性突破。 带薪

缺勤的分类 根据《劳动法》和《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》的规

定，我国职工可以享受年休假、病假、短期伤残、婚假、产

假、丧假和探亲假等休假权利，企业在职工法定缺勤期间，

应给予职工一定的缺勤补偿。 《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-- -职工

薪酬》根据带薪权利能否结转下期使用，将带薪缺勤分为两

类：非累积带薪缺勤和累积带薪缺勤。 非累积带薪缺勤权利

不能结转下期 会计规定：非累积带薪缺勤，诸如婚假、产假

、丧假、病假等带薪休假权利不存在递延性，带薪权利不能

结转下期，职工提供的服务本身不能增加其能够享受的福利

金额，一般是在缺勤期间计提应付工资薪酬时一并处理，因

此，会计期末勿需将企业未享受的非累积带薪缺勤作为一项

负债挂账。 如果职工放弃非累积带薪休假权利时，企业没有

任何货币补偿，则不做会计处理，如果有一定金额的货币补

偿，则应该在补偿当期确认一项负债计入当期的成本费用中

。 税法规定：新《企业所得税实施条例》第34条所称的“合

理工资薪金”,是指企业按照股东大会、董事会、薪酬委员会

或相关管理机构制订的工资薪金制度规定实际发放给员工的

工资薪金。《企业所得税实施条例》第40、41、42条所称的

“工资薪金总额”,是指企业按照本通知第1条规定实际发放

的工资薪金总和，属于国有性质的企业，其工资薪金，不得



超过政府有关部门给予的限定数额；超过部分，不得计入企

业工资薪金总额，也不得在计算企业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。 

例：惠民公司2008年10月有2名销售人员放弃15天的婚假，假

设平均每名职工每个工作日工资为200元，月工资为6000元。

1.假设该公司未实行非累积带薪缺勤货币补偿制度，会计处

理为： 借：销售费用 12000 贷：应付职工薪酬---工资 12000 2.

假设该公司实行非累积带薪缺勤货币补偿制度，补偿金额为

放弃带薪休假期间平均日工资的2倍，会计处理为： 借：销

售费用 24000 贷：应付职工薪酬---工资 12000 应付职工薪

酬---非累计带薪休假 12000（2×15×200×2） 实际补偿时一

般随工资同时支付： 借：应付职工薪酬---工资 12000 应付职

工薪酬---非累计带薪休假 12000 贷：库存现金 24000 对于企业

支付员工的补偿按照非累积带薪缺勤货币补偿制度是否可以

在税前扣除，应严格按照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工资薪金

及职工福利费扣除问题的通知》（国税函〔2009〕3号）规定

，若超过税法规定的“合理工资薪金”的扣除范围，则应作

为永久性差异，按照“调表不调账”的原则，在企业纳税申

报表上进行纳税调增处理。 既定累积带薪缺勤补偿可计入成

本费用 既定累积带薪缺勤是累积带薪 缺勤的一种，它指职工

离开企业时，对未行使的权利有权获得经济补偿。 如果职工

在离开企业时能够获得现金支付，企业就应当确认企业必须

支付的、职工全部累积未使用权利的金额。企业在确认职工

现金补偿时，应按照权责发生制原则根据职工提供服务的受

益对象计入成本费用，借记“成本费用”科目，贷记“应付

职工薪酬-- -累计带薪休假”科目。 按照税法规定，对于税前

扣除的成本费用，应该以实际支付为原则，对于企业跨年度



未实际支付而确认的成本费用，不允许税前扣除，对于该差

异，按照《企业会计准则第18号-- -所得税》的规定，应作为

暂时性差异，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。 非既定累积带薪缺勤补

偿可作预提费用 非既定累积带薪缺勤是指职工在离开企业时

对未使用的累积带薪休假不能获得现金支付，这种权利在职

工离开企业时会自动取消。这种情况下，企业应当在资产负

债表日按照谨慎性原则将因累积未行使权利导致的预期支付

的追加金额，按照《企业会计准则第13号-- -或有事项》作为

预提性质的费用处理。 例：宇通公司共有500名职工，实行累

积带薪缺勤制度。该制度规定，每个职工每年可享受10天的

带薪年休假，未享受的年休假只能向后结转1个会计年度，超

过1年未行使的带薪年休假权利作废，职工在离开公司时不能

获得现金支付。累积带薪缺勤制度采用后进先出原则为基础

，即首先从当年可享受的带薪年休假中扣除，再从上年结转

的带薪年休假中扣除。 2008年12月31日，每个职工当年平均

未享受的带薪年休假为4天。根据过去的经验，公司预计2009

年有480名职工将享受不超过10天的带薪年休假，剩余20名职

工每人将平均享受13天的年休假，假定这20名职工全部为公

司总部行政管理人员。该公司平均每名职工每个工作日工资

为200元。企业所得税率为25%. 分析：宇通公司在2008年12

月31日，应当预计2009年由于20名职工未行使的每人4天带薪

年休假权利而导致的应支付的追加金额，即相当于60天[20×

（13-10）]的年休假工资12000元（60×200）。 另外，职工是

否享受未使用的带薪休假，属于或有事项，通过预提计入了

费用，按照税法上对费用采用实际发生制原则，由累积带薪

缺勤确认的负债计税基础为0元，账面价值为12000元，形成



可抵扣的暂时性差异，应该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。 会计分录

如下： 借：管理费用 12000 贷：应付职工薪酬---累积带薪缺

勤 12000 借：递延所得税资产 3000（12000×25%） 贷：所得

税费用 3000 如果2009年12月31日，上述20名行政管理人员中

有15名享受了13天的年休假，公司以银行存款支付，其余5名

只享受了10天的年休假。由于该公司的带薪缺勤制度规定，

未行使的权利只能结转1年，超过1年未行使的权利将作废。

2009年，会计分录如下： 借：应付职工薪酬---累积带薪缺勤

9000（15×3×200） 贷：银行存款 9000 借：应付职工薪酬---

累积带薪缺勤 3000（5×3×200） 贷：管理费用 3000 同时转

销暂时性差异： 借：所得税费用 3000 贷：递延所得税资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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